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1093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国镇，男，1989年4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XX，大专文化

，原系海南航大睿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大睿丰公司）实际经营人，住江西

省都昌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21年3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

于上海市崇明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勇喜，安徽润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杜国镇犯诈骗罪一

案，于2021年8月31日作出（2021）沪0151刑初292号刑事判决。杜国镇不服，提出上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决定不开庭

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黄某1、黄某2、黄某3、陆某1、陈某1、张某1、季某

、裘某、朱某1、范某、顾某、施某、周某、张某2、陈某2、陆某2的陈述，证人杜某、

潘某、蔡某、杨某、梁某、刘某1、程某、吴某、朱某2、林某、何某、罗某、刘某2、

朱某3、何某、罗某、刘某2的证言，相关的工商资料、银行交易记录、银行账户明细、

支付宝交易记录、转币记录等书证，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提供的受案

登记表、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材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XX局出具的《关于海南XX有限公司相关情况的函》，同案人员赵某、邓某1、

柯某、王某、李某、邓某2等人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杜国镇

伙同邓某2等人结成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于2018年9月设立航大睿丰公司，以进行数字货

币期货合约交易为名骗取全国各地不特定多数的被害人钱款。其间，杜国镇与邓某2指

使团伙成员赵某、邓某1、柯某等人伪装为成功投资者，通过话术或展示虚假盈利图等

手段，向被害人虚构在“拓币全球”“赢币”等平台进行真实数字货币期货合约交易的

事实，被害人持USDT币（泰达币）入场后，他们向被害人发送“交易”指令，引导被

害人频繁“交易”、重仓“交易”。在被害人操作出现“盈利”时，他们鼓动其及时平

仓；在被害人操作出现“亏损”时，他们鼓动其补仓、扛单、追加保证金，直至爆仓

，致使被害人误以为其在真实的数字货币期货合约交易中受到损失，而上述“损失”则

由杜国镇等人与“拓币全球”等平台按八二比例分成。2019年3月至4月间，该团伙共骗

取被害人资金合计人民币470余万元。

2019年4月25日，邓某2及其他团伙成员被公安人员悉数抓获。公安机关依法对该团伙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XX路XX号XX大厦XX楼的窝点及邓某2住处进行搜查，查获并扣

押电脑台式一体机、电脑硬盘、笔记本、话术本、工作证、员工培训册、手机、平板电

脑及现金等物品。2021年3月15日，原审被告人杜国镇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但未如实

供述相关事实。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杜国镇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犯罪数额

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杜国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杜国镇退赔各被害人

损失。

上诉人杜国镇以其既不是航大睿丰公司负责人，也不知道公司从事违法行为，其只是负

责人员招聘，工作时间不长，且没有领取报酬等为由，辩称其没有参与犯罪。辩护人认

为，杜国镇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又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杜国镇犯诈骗罪的证据，均经

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且本院审理查明

的主要事实和认定依据与原判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杜国镇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在网络平台可以进行

数字货币期货合约交易的事实，展示虚假盈利图及虚假引导交易等方法，骗取他人财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经查，邓某2、赵某、邓某1、柯某、王某、李某等多名同案

人员供述，杨某等十余名业务员的证言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据证实

，杜国镇、邓某2共同以航大睿丰公司名义招募业务员，并指使业务员具体操作，两人

还一起与诈骗软件平台方洽谈并确定分赃比例，且杜国镇负责下达“业绩”指标、监察

动态数据、考核人员“业绩”、发放提成报酬等工作。由此可见，杜国镇不仅知道航大

睿丰公司系从事诈骗犯罪活动，而且其是组织、策划和具体操作者，故杜国镇在共同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对其组织、指挥、参与的全部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因

此，对杜国镇否认参与犯罪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提出杜国镇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

信和采纳。另查明，杜国镇虽能自动投案，但其到案后直至一审宣判均没有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自首，故对辩护人提出杜国镇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原判根据杜国镇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故对辩

护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

适当，且诉讼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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